
教字〔2024〕96 号

关于2024-2025学年第一期教材选用审核和
征订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教材〔2019〕

3 号）（附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

理细则》（桂教高教〔2020〕78 号）（附件 2）和《南宁学

院教材管理规定（2020 年修订）》（南院教〔2021〕2 号）

（附件 3）要求，结合学校教学实际情况，现组织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教材选用与征订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教材选用要求

（一）凡选必审。教材选用必须进行选用审查，经审查

批准后方能选用。未经审查批准程序和未按规定审查批准的

教材不得选用。

（二）适宜教学。教材选用应符合人才培养方案、培养

目标和教学大纲的要求，便于课堂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三）质量第一。优先选用最新优秀教材、精品教材、

面向 21 世纪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重

点教材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等由出版社发行部直接

发行的教材，可参考《2024 年春季学期电子书目》（附件 4）。

各专业的专业课教材选优或选新（近 5 年出版教材）不低于

60%。

（四）导向正确。选用的教材应体现教材体系完整性，

逻辑完备，章节安排和结构设计科学，各章节内容衔接贯通，

内容导向正确，积极向上，语言文字规范、插图设计合理，

图书配合得当，符合学生的心理认知与审美特点，符合法律

法规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符合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要求，无政治性和政策性错误。不能有涉及民族、地域、

性别、职业、年龄等歧视的内容，不能有商业广告或变相商

业广告。

（五）重点教材。本科与“马工程”教材相对应的课程

必须选用“马工程”教材。“马工程”教材及对应课程详见

附件 5。

（六）没有开设的课程不允许给学生订教材，每门课程

原则上只能选用一种教材，原则上不能给学生征订习题集等

教学参考资料。

（七）选用教材应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尽量避免选用

价格过高的教材，原则上普通教材的费用不高于 60 元，艺

术类、建筑类等特殊教材教材费用不得高于 70 元。各开课



单位要加强对价格过高的教材进行审核。

（八）教材征订原则上只能征订当学期所开设课程的教

材，不能跨学期征订。

（九）不允许本科生选用专科教材。

（十）为避免造成浪费，任课教师以往已有的相同的教

材，本次原则上不再征订，请各开课单位把控教师用书数量，

征订教师用书时，需注明用书教师姓名，领书时教材服务部

将严格根据所登记的姓名发放，若无法注明教师姓名或临时

更改的，领取教师用书时需由各开课单位统一领取。

二、教材选用程序

（一）选用教材必须经过审核。承担课程的教研室须通

读选用的教材，提出审读意见，填写《教材通读情况记录表》

（附件 6），并把《教材通读情况记录表》存档备查。

（二）各学院组织学院教材建设工作分委会召开审核会

议，给出审核意见和结论（审核结论有“通过”“重新送审”

和“不予通过”三种），对拟选用教材进行公示。各教学单

位、教研室要高度重视教材选用、审核工作，严格按照选用、

审核程序和要求，进行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不得简化

程序，不得以 QQ 征求意见或口头询问代替集体讨论。对拟

选用的教材清单在部门工作群中需不少于三个工作日的公

示，并把审核过程性材料（包括会议纪要和审核表单）和公

示文件留档备查。

3.各学院教材征订公示无异议后，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



前把教材选用论证报告单（附件 7）和教材征订表（附件 8）

一并交至教务处。教务处将全校拟征订的教材报送学校教材

建设委员会和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征订。

10.有分方向专业的课程需提供具体的班级人员名单。

三、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的印发

印刷的自编教材（讲义）、实验实训（实习）指导书和

实验报告等，要排版整齐、美观，转换成 PDF 格式，并填写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资料印刷审批表》（附件 9）。

若是首次印刷的自编教材、指导书等，还要填写《南宁学院

教学资料编写申请表》（附件 10）和《2024-2025 学年第一

学期教学资料编写汇总表》（附件 11），经开课单位审核同

意后方可印刷。请各开课单位在 2024 年 6 月 28 日前，上交

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的有关资料，否则会延误学校审批和印

刷工作。

四、其他说明

（一）遵循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选用同一版本教材的原

则。

（二）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改革没有较大变化

的情况下，选用教材应保持 2～3 年内相对稳定，不能因任

课教师的变更而随意更换教材。

（三）教材订单一经提交，除教材版本更换、停版或等

待入库时间过长的情况外，不得擅自更改或取消。如有特殊

原因，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报教务处审批后方予受理。



（四）严禁教师未经开课单位审核、教务处批准，私自

为学生征订教材。

（五）开学一个月后未领取的教材将进行清退。

（七）请各教学单位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认真做

好教材的选用和征订工作，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避免错订、

漏订、重订现象发生。

南宁学院教务处

2024 年 5 月 29 日


